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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国家税务

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海关总署广东

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： 

为支持举办 2019 年武汉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（以下简称

武汉军运会），现就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武汉军运会执行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执委会）实行以下

税收政策 

（一）对执委会取得的电视转播权销售分成收入、国际军事

体育理事会（以下简称国际军体会）世界赞助计划分成收入（货

物和资金），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。 

（二）对执委会市场开发计划取得的国内外赞助收入、转让

无形资产（如标志）特许权收入和销售门票收入，免征应缴纳的

增值税。 

（三）对执委会取得的与中国集邮总公司合作发行纪念邮票

收入、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发行纪念币收入，免征应缴纳的增值

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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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执委会取得的来源于广播、因特网、电视等媒体收

入，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。 

（五）对执委会赛后出让资产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应缴纳的增

值税、土地增值税。 

（六）对执委会为举办武汉军运会进口的国际军体会或国际

单项体育组织指定的，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直接

用于武汉军运会比赛的消耗品，免征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

费税。享受免税政策的进口比赛用消耗品的范围、数量清单，由

执委会汇总后报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审核确定。 

（七）对执委会进口的其他特需物资，包括：国际军体会或

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指定的、我国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

要的体育竞赛器材、医疗检测设备、安全保障设备、交通通讯设

备、技术设备，在武汉军运会期间按暂准进口货物规定办理，武

汉军运会结束后复运出境的予以核销；留在境内或做变卖处理的，

按有关规定办理正式进口手续，并照章缴纳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

税和消费税。 

二、对武汉军运会参与者实行以下税收政策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59


